靜宜大學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
民國99年12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  為增進本校教職員工之福利，安定教職員工之生活，特訂定「靜宜大學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二條  本辦法所稱教職員工，包含全體專任教師、職技員工、教學助理、專案約聘教師、約僱人員（依本校「約僱人員任用及管理辦法」第二條第三款之規定，且試用期滿者）、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等。
第三條  本校應設置「靜宜大學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辦理教職員工福利互助業務，其職掌如下：
一、福利互助基金之籌集、分配應用與管理。
二、福利互助事業之經營與督導。
三、福利互助事項之規畫、執行與研究改進。
四、福利互助案件之申請、審查及處理。
五、其他有關福利互助事項之處理。
第四條  本會下設員生消費合作社，管理本會委託經營之福利事業。
第五條  本會委員分當然委員與選任委員，其產生方式如下：
一、當然委員三人：主任秘書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室主任。 

二、選任委員：分為教師代表與職技員工代表；
（一）教師代表：每學院一人（外語教學中心教師併入外語學院，體育室教師、通識教育中心教師、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則併入資訊學院)。
（二）職技員工代表：由職技員工、教學助理及約僱人員普選五人。
第六條  本會選任委員任期為二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任期中不克續任本會委員者，遺缺由原類別次高票之候補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。
第七條 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，綜理會務，由全體委員互選之，並得視需要聘請顧問若干人，所有委員及顧問均為無給職。
本會相關行政事務由人事室負責。
第八條  本會每學期舉行委員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，並為會議主席。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。
第九條  本會議案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，方得開議，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，方得通過。
第十條  本校教職員工福利金籌措方式如下：
一、學校編列之預算。
二、指定用途之募捐所得。
三、餐廳、員生消費合作社、販賣機與影印機等場地租金及各項資源回收等收入。
四、本會福利金之孳息。
五、其他。
本會得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，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，向教職員工定期定額收取福利互助金存入專戶，辦理福利互助業務。
第十一條 福利金項目及補助標準如下：
一、團體保險。
二、春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、教師節及生日福利金之發放。
三、健康檢查之補助：服務滿一年者，得參加學校定期健康檢查或補助相當金額參加校外健檢。
四、教職員工自強活動之補助，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則酌予補助。
五、服務滿十年以上獎勵金之發放：服務滿十年三千元、滿十五年四千元、滿二十年五千元、滿二十五年七千元、滿三十年一萬元、滿三十五年一萬五千元、滿四十年二萬元（以上年資採計含離職後再任職之以前年資，不含退休後再任職之以前年資）。
六、結婚補助金之發放：結婚當事人檢附結婚登記之戶籍謄本，給予六千元，若雙方均為本校之專職者，均得申請，但以一次為限。
七、生育補助金之發放：本人或配偶生產，檢附生產證明或戶口名簿，給予六千元，若夫妻同為本校之同仁，僅一方申請為限。
八、喪葬補助金之發放：本人死亡者，其遺族得檢附死亡證明書，補助五萬元。眷屬（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）死亡者，檢附死亡證明書及戶口謄本，補助一萬元。若同父母之兄弟姊妹或夫妻同為本校之同仁，以一方補助為限。
九、子女教育補助金之發放：檢附學校收費單或在學證明書（國中、國小與幼稚園不需檢附），上、下學期各一次匯入申請者帳戶。
（一）大專院校：每人每學期補助三千元。
子女就讀本校大學部者，准予減免全額學費(不含雜費；進修學士班，依所繳「學分鐘點費」金額減免百分之八十）；約僱人員須實際在校服務滿兩年以上始得申請。
前款補助不得重複領取，且合計領取年限以四年為限。
（二）高中職校（含日七技、五專前三年）：每人每學期補助二千元。
（三）國中：每人每學期補助八百元。
（四）國小：每人每學期補助六百元。
（五）幼稚園（當年度8月31日前出生且滿三足歲者）：每人每學期補助五百元。
申請子女教育補助金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，其餘則應於補助事由發生日起六個月內，請自行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及申請表向人事室提出，逾期以自願放棄論。
第十二條  如有冒領、重領、偽造等情事，除追回相關款項外，並簽請學校從嚴議處，審核過程如有循私舞弊者，亦應接受議處。
第十三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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